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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聊政办字〔２０１９〕４６号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聊城市乡镇专职消防队管理规定的

通　　　　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属开发区管委会,市政府有关部门、直属

机构:

«聊城市乡镇专职消防队管理规定»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印发

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.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８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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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乡镇专职消防队管理规定

第一条　为加强全市乡镇专职消防队的建设和管理,切实提

高灭火救援和抢险救灾能力,确保圆满完成工作任务,依据«中华

人民共和国消防法»«山东省消防条例»和«山东省专职消防队伍管

理办法»等有关法律法规,结合本市实际,制定本规定.

第二条　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乡镇专职消防队伍

的建设、管理、使用和保障.

第三条　本规定所称乡镇专职消防队,是指由乡镇人民政府

组建的专职消防队.

第四条　乡镇专职消防队的建立,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,并

报县级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验收.

县级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根据需要,可以调动指挥乡镇专

职消防队参加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.

第五条　乡镇专职消防队在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

管委会的统一领导下,接受县级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的业务指

导,实行乡镇人民政府领导负责制,由乡镇人民政府具体实施管

理,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,分管消防安全工作的

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.

第六条　乡镇专职消防队履行下列职责:

(一)承担责任区的火灾扑救、应急救援,实行２４小时执勤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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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;

(二)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;

(三)开展防火巡查,掌握责任区消防安全基本情况.

第七条　乡镇专职消防队承担火灾扑救、应急救援和火灾预

防任务,是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组织,其人员招收应当由县级人民

政府消防救援机构提出申请,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,按照报名、考

试、体检等程序面向社会公开招录.

乡镇专职消防员应当符合国家«消防员职业健康标准»规定的

职业健康条件.

第八条　重点乡镇专职消防员数量不少于１５人,其他乡镇专

职消防员数量不少于１０人.

第九条　乡镇专职消防队设队长１名、副队长１名,可根据实

际需要设置班长、驾驶员、通信员、战斗员和安全员等岗位.

第十条　乡镇专职消防员应当按照岗位职责需求,接受岗前

培训、在岗培训、晋级培训.培训内容应当根据国家相关职业标准

和岗位职责确定.

第十一条　乡镇专职消防队应当设立火灾报警电话并向社会

公布,保持报警电话２４小时畅通并安排专人接警.

第十二条　乡镇专职消防队队长、副队长名单、联系方式及报

警电话应当及时报县级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备案.

第十三条　乡镇专职消防队应当制定请销假、交接班、车辆器

材维护保养等制度,保证执勤车辆、器材装备、人员时刻处于良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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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应急状态.

第十四条　乡镇专职消防队接到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级人民政

府消防救援机构的调派命令后,应当立即赶赴现场,并向县级人民

政府消防救援机构报告.

乡镇专职消防队在无法独立完成应急救援任务时,应及时向

县级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请求增援.

第十五条　乡镇专职消防队应根据县级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

构的统一部署,结合实际制定训练计划,熟悉辖区道路、水源和重

点单位(部位)的情况,积极开展理论学习和体能、技战术训练.

第十六条　乡镇专职消防队应当组织经常性的消防宣传教

育,在农业收获季节、重大节假日期间及火灾多发季节,对重点区

域进行防火巡查.

乡镇专职消防队进行防火巡查时,应当督促有关单位和个人

及时消除火灾隐患.

第十七条　乡镇专职消防队至少配备１台消防车,水罐消防

车的载水量应不小于１．５吨,随车器材配备标准参照国家标准«乡

镇消防队»(GB/T３５５４７－２０１７)执行.

第十八条　乡镇专职消防队的防护装备配备,应满足扑救本

辖区内火灾和应急救援的需要,配备标准参照国家标准«乡镇消防

队»(GB/T３５５４７－２０１７)执行.

第十九条　乡镇专职消防队消防车以及消防器材、装备和设

施,不得用于与消防和应急救援工作无关的事项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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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　乡镇专职消防员在业务训练、火灾扑救或者应急

救援等活动中受伤、致残或者死亡的,按照国务院«工伤保险条例»

以及省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,享受各项工伤待

遇;符合烈士申报条件的,按照国务院«烈士褒扬条例»的有关规定

办理.

第二十一条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相关规

定,对在火灾扑救、应急救援和火灾预防等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或

者取得显著成绩的乡镇专职消防队伍集体及个人,给予表彰奖励;

组织乡镇专职消防员开展职业技能竞赛的,按照有关规定对优胜

者给予奖励.

第二十二条　本规定未尽事宜,按照国家、省相关法律法规及

消防救援机构有关规定执行.

第二十三条　本规定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１日起实行,有效期至

２０２５年１月３１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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